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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5_B7_E6_c67_269408.htm 中国海洋大学2008年

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700人，各专业均接收推荐免试生。考

试科目和招生人数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各专业招生人数仅供

参考，实际招生人数将根据国家下达我校招生计划、各专业

报名与考试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一、招生类别各专业招生人

数均含国家计划内非定向、定向和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四种

类别，其中MBA招生人数仅含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和自筹经

费两种类别。 二、报考条件（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二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

届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入学前能够获得本科毕业证书）；2、

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3、2008年我校接

受以下同等学力考生报考硕士研究生：一是获得国家承认的

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2008年9

月1日，下同），进修过与报考专业相近的5门以上本科主干

课程且成绩合格（须在现场确认时提交成绩单原件）；二是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注

：同等学力考生不能跨学科、专业报考，并且在复试时须加

试两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硕士生）。（三）年龄一般不

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四）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复试时进行）

。三、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由我校自行组织



的单独考试：1、符合报考条件第（一）、（三）、（四）各

项的要求。2、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连续工作4年或4

年以上，业务优秀，以第一作者在一级学报或核心刊物上发

表过2篇以上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成

为业务骨干的在职人员，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

； 获硕士学位后或博士学位后工作2年或2年以上，业务优秀

的在职人员，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委托培养。四、符合下列条件的

考生，可以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

国联考：1、符合报考条件第（一）、（三）、（四）各项的

要求。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毕

业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2

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五、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考：1、符合报考

条件中的各项要求。2、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

下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学、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

、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六、同等学力考生、单独考试考生和MBA考生必须在中国

海洋大学报名点报考，在其他报名点报名无效。七、“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2008年我校继续招收“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详见《中国海洋大

学2008年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收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简章》。八、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2008年我校

继续招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详见《关于申请攻读中国海



洋大学2008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九、网上报

名与现场确认时间、入学考试时间将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

定另行通知。 十、其他1、为帮助考生复习，我校备有各专

业参考书籍以及近两年专业课试题，有需要者请与海大书店

联系。通讯地址：青岛市红岛路47号 海大书店 邮编：266003

联系电话：0532-82960425。2、请考生及时登陆中国海洋大学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以获得最新信息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www2.ouc.edu.cn/yzb）。法政学院一、学院简介法学

院是中国海洋大学文科重点建设单位。学院含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三个一级学科，现有环境与资源法学博士点一个、

国际法学等硕士点八个，设有法律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海洋法学研究所、海洋法学文献资料中心、《海大法学评论

》编辑部、海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环境资源法学研究所、

网络计算机室、国家司法考试（青岛）培训考试中心，山东

海事司法鉴定中心等12个教学、科研和法律服务单位，拥有

一支由国内外著名大学培养起来的，以年轻博士、硕士为主

体的优秀教师队伍。学院以理论与应用并重，重点突出与全

面发展相结合、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办学思想为指导，在忠

实执行国家有关教学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强调外语教学，既

重视法学理论，也重视实践和案例教学，注重能力培养并致

力于塑造学生的法律职业品格，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

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

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学术联系，在司法、检察、海关等

机关、部门建立了教学实践基地。目前，学院招收全日制本

科生、硕士研究生和环境资源法学博士生，同时开办夜大班



、函授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二、招生专业目录联系电话

：0532-66781763 联系人：杨老师030180法律硕士 招生人数 ４

０人复试笔试科目：法理学（法硕）、法律硕士专业基础课

三、复试方案1、复试方式：笔试与面试相结合。复试内容包

括：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专业科目笔试、面试、外国语听力

与口语测试。2、复试成绩计算公式：复试成绩=专业科目笔

试成绩×40% 面试成绩×50% 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

复试成绩、专业科目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均采取满分百分制

，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满分为10分。3、复试面试内容

：（1）英语：考察考生英语听说能力，采取问答形式。（2

）专业及综合素质测试：着重考核考生的表达能力、沟通能

力、组织归纳能力等；考察考生求学动机、相关工作经验及

背景、对学校（学院）及对所报考专业的了解，考察学生的

专业综合知识。采取问答形式。4、拟录取排名方法：按录取

总成绩排名录取。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5）×50% 复试

成绩×50%四、参考书目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目法理学（法

硕）和法律硕士专业基础课（民法学与刑法学）：全国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大纲》和《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8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3、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目030180法律硕士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王国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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